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
第 595 号 

    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〉的决定》已经 2011 年 3 月 16 日国务院

第 147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理  温家宝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九日 

  

国务院关于修改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的决定 

    国务院决定对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作如下修改： 
    一、将第四条修改为：“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音像制品的出版、制

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发、零售和出租的监督管理工作；国务院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

照 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，负责有关的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    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出版行政主管

部门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音像制品的出版、制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发、零售和出租

的 监督管理工作；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

负责有关的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” 
    二、删去第五条第一款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

三十三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七条中的“出租”，删去第三十九条、 
第四十七条中的“放映”。 
    三、将第六条修改为：“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音像业的发展规划，

确定全国音像出版单位、音像复制单位的总量、布局和结构。” 
    四、将第八条至第十一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二十

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四

条 中的“出版行政部门”修改为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”。 
    五、将第九条、第十七条、第二十一条中的“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 60 日内”修改

为“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”。 
    六、将第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：“音像出版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图

书馆、中国版本图书馆和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免费送交样本。” 
    七、将第二十一条、第四十二条中的“《音像制品复制许可证》”修改为“《复制

经营许可证》”，将第三十二条中的“《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》”修改为“《出版 物
经营许可证》”。 
    八、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音像制品的，应

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与委托的出版单位订立复制委托合同；验证委托的出版单位

的 《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》、营业执照副本、盖章的音像制品复制委托书以及出

版单位取得的授权书；接受委托复制的音像制品属于非卖品的，应当验证委托单位

的身 份证明和委托单位出具的音像制品非卖品复制委托书。”  



    九、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：“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境外音像制品的，应当

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并持著作权人的授权书依

法 到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；复制的音像制品应当全部运输出境，不得在境内

发行。” 
    十、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：“音像制品成品进口业务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

批准的音像制品成品进口经营单位经营；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音

像 制品成品进口业务。” 
    十一、删去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的“申请设立全国性音像制品连锁经营单位，应

当由其总部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报国务

院 文化行政部门审批”。 
    十二、将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中的“个人”修改为“个体工商

户”。 
    十三、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：“国家允许设立从事音像制品发行业务的中外合作

经营企业。” 
    十四、将第三十七条修改为：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及其工

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，批准不符合法定设立条件

的 音像制品出版、制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发、零售单位，或者不履行监督职责，

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罪、滥

用职权罪、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 
    十五、将第三十八条中的“行政处分”修改为“处分”。 
    十六、将第三十九条中的“并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”、第四十条中的“可以并处 5
万元以下的罚款”和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四十五条中的“并处 1 万元以上 5
万元以下的罚款”修改为“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”。 
    十七、删去第四十条、第四十四条中的“文化行政部门”，将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

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五条中的“文化 
行政部门”修改为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”。 
    十八、删去第四十五条第四项。 
    十九、将第四十九条修改为：“除本条例第三十五条外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、制

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发、零售等活动适用本条例。” 
   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    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，重新公布。 

 


